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有关试点事项说明

一、对应专业

学校类型 对应相关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
会计、会计电算化、金融事务、文秘、工商行政

管理事务、社会保障事务等

高等职业学校
财务管理、会计、会计信息管理、审计、税务、

文秘、工商企业管理等

应用型本科学校 财务管理、会计学、审计学、税务学等

二、试点院校条件

（一）具备办学许可的法人单位，已开设智能财税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所对应的相关专业，且该专业近 3年连续招生，

每年招收全日制在校生 30 人以上，具备一定相关专业职业

培训经验。

（二）拟参与试点的专业有具备培训能力的专兼职师资

队伍，团队成员不少于 6 人。其中，“双师型”教师不少于

50%，行业企业专家比例不低于 20%，具有满足模块化教学

需要的结构化教师教学团队，专业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

（三）围绕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对应的相关专

业，专业建设基础好，人才培养质量高，贯彻落实职业教育

国家教学标准有力，有较为完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满足



教学、培训需要的教学资源。

（四）具有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应的专业理论

和实践教学场地，教学场地配备必要的多媒体和专业实训设

备（详见附件），可以同时满足 40人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操

作。

（五）组织机构完善，具有满足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培训需求的管理团队。专职教学管理团队成员不少于 3

名，技术服务团队成员不少于 2名。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团

队负责人能够充分调动资源，提供培训所需的保障条件。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欣 王天恒 解平

办公电话：010-88000000

手 机：13701353085 18600254123 15101526745

传 真：010-88000000

电子邮箱：zncs@cailian.net

网 址：https://cjdd.cailian.net

附件：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实训设备要

求

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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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实训设备要求

设备名称 具体要求 建议数量

计算机
多核 CPU，内存 4G以上，硬盘 1T以上，

配置操作系统
40台

实训评价系

统平台

配备票据开具处理、会计核算、财务管理、

纳税申报软件系统、营商环境等业务系

统；在线学习平台；测试考试平台

1套

服务器 多核 CPU，内存 32G以上，硬盘 1T以上 2台

网络设备 采用千兆网线，可访问互联网 1套

针式打印机
A4幅面针式打印机，支持发票的开具，

型号不限
2台

扫描仪 可支持发票批量扫描，规格型号不限 2台

投影仪或电

视大屏幕

上课演示示例及引导实际操作时使用，规

格型号不限
1套

课桌椅 实训教室标准配备，样式品牌不限 40套


